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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:   

为促进税务系统进一步转变职能、改进作风，按照“最大限度便

利纳税人、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”的工作要求和“便民办税春风

行动”的统一部署，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税务系统全面推行首问

责任制。现将《税务系统首问责任制度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推行首问责任制是“便民办税春风行

动”的重要内容，是提高税务机关服务效率和纳税人办税效率，

降低征纳成本，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措施，也是践行“三严

三实”，使“三个三”要求成为税务工作人员思想自觉和行动自

觉的有力抓手。各地要提高对推行首问责任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

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各级税务机关“便民办税春风行动”

领导小组要统筹负责推行工作，务求将首问责任制抓好、抓实。

  

二、细化措施，稳步推进。推行首问责任制涉及人员面广，业务

类型多，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按照符合工作规律、提高服

务效率、明确岗位职责、加强部门配合的原则，制定细化方案，

形成立得住、行得通、管得好的首问责任推行、管理、考核和督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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